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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五年股東常會各項議案參考資料 

 
 
【承認事項】 
二、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1. 本公司 11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已編妥，有關財

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蕭佩如及李䄱儀

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上述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董

事會決議通過，並呈審計委員會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2. 11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議事手冊。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4 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明：1. 本公司 114 年度盈餘分派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呈

審計委員會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2. 114 年度盈餘分派表，請參閱議事手冊。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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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三、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 本公司擬辦理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案，提請  核議。 

說明：1. 本公司為配合營運發展，尋求產業合作或策略聯盟機會，

以擴展市場版圖及創造股東長期價值，擬提請股東會授

權董事會於不造成經營權重大變動前提下審酌適當時機，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發行股數以不超過 10,000 仟

股為限，自股東會決議日起一年內一次或分次辦理。 

2.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及「公開發行公司辦理

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規定，應說明事項如下：  

(一)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1)私募普通股價格訂定之依據，以不低於定價日依下

列二項計算價格較高者之八成為準。 

A. 定價日前 1、3 或 5 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

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

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B. 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

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

除權後之股價。 

(2)私募普通股之實際定價日與實際發行價格，擬提請

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在不低於股東會決

議成數之範圍內，視日後市場狀況及選定策略性投

資人之情形訂定之。 

(3)前述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除符合「公開發行公司

辦理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相關規定外，另考

量私募有價證券自交付日起三年內，其轉讓時點、

對象及數量均有嚴格限制，且交付未滿三年不得向



 - 3 - 

主管機關申報補辦公開發行及上市，其流動性較差

等因素，故本案私募價格之訂定應屬合理。 

(二)特定人之選擇方式與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本次私募之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及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2 年 9 月 12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3220 號函規定之資格條件，且能協助本公司提

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增進營運效率、擴大

市場版圖等效益，並認同本公司經營理念之策略性投

資人為限。洽符合前揭條件之策略性投資人之目的、

必要性及預計效益，在於因應本公司長期發展所需，

擬藉由該等策略性投資人之技術、知識或通路等，以

協助本公司達成上揭之效益。洽特定人之相關事宜擬

提請股東會全權授權董事會為之。 

(三) 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額度、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

益： 

(1) 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 

相較於公開募集，私募有價證券受限於三年內不

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可確保公司與策略性投資夥

伴間之長期合作關係；另透過授權董事會視公司

實際營運需求辦理私募，亦將有效提高公司籌資

之機動性與靈活性，故不採用公開募集而擬以私

募方式發行有價證券。 

(2) 私募額度： 

擬於普通股 10,000 仟股之額度內，授權董事會自

股東會決議日起一年內一次或分次辦理。實際募

資額度擬授權董事會視當時市場狀況、公司實際

需要及洽特定人情形辦理之。 

(3) 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 

本次私募普通股所得資金，將用於未來策略發展，

預計可提升營運績效並強化公司競爭力，對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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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有正面助益。 
次數 預計發行額度 資金用途 預計達成效益 

第一次 5,000 仟股 策略聯盟發展

或充實未來策

略發展所需之

資金等用途 

預期可滿足本公司營運所

需並厚植未來業務成長潛

力，強化公司競爭力、提升

營運效能，增進股東權益 第二次 5,000 仟股 

針對第一、二次預計發行額度，於各次實際辦理時，得將先前未發行

股數/或後續預計發行股數全數或一部份併同發行，惟合計發行總股

數以不超過 10,000 仟股為限。 

(四) 董事會決議辦理私募前一年內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或

辦理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後，是否將造成經營權發

生重大變動： 

本公司評估選定應募人時，將以不發生經營權重大變

動為原則。 

(五) 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

相同。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8 規定，本次私

募之有價證券於交付後三年內，除符合法令規定之特

定情形外，不得自由轉讓。本公司擬於該私募有價證

券交付滿三年後，依相關法令規定取得台灣證券交易

所核發符合上市標準之同意函，並據以向主管機關完

成申報補辦公開發行審核程序後，始得提出上市交易

申請。 

3. 本次私募計畫之主要內容，除私募定價成數外，包括但不

限於實際發行股數、發行價格、發行條件、募集金額、計

畫項目、預計資金運用進度、預計可能產生效益及其他相

關未盡事宜，若因法令修改或主管機關規定及基於營運評

估或客觀環境之影響而需變更或修正時，擬提請股東會授

權董事會得依當時市場狀況全權處理之。 

4. 為配合本次私募普通股，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或其指

定之人代表本公司簽署、商議、變更一切有關私募普通股

之契約及文件，並為本公司辦理一切有關發行私募普通股

所需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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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公司私募有價證券議案，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6規定，

應 說 明 事 項 請 詳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網 址 

https://mops.twse.com.tw)，請點選(投資專區/私募專區)及

本公司網站(網址https://www.fitipower.com)，請點選(投資

人關係/股東專欄/股東會)。 

6. 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依法提請股東會討論。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核議。 

說明：1. 依據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

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

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 本公司王天浩獨立董事及陳傳南獨立董事等 2 人，因業

務需要而兼任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公司之職務，

並參與該公司重要經營決策，而有受公司法第 209 條競

業禁止之限制情形，其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明細請參閱

議事手冊。 

3. 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依法提請股東會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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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散    會】 

四、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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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明細 

天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明細 

 

許可從事競業 

行為之董事姓名 

許可從事競業 

行為之期間 

所許可之競業事業 

公司名稱 職務 

王天浩 
任職本公司董

事期間 

科展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百川資本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明達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陳傳南 
任職本公司董

事期間 
Meta Platforms, Inc. 

Director of 

Ecosystems 

and 

Partnerships 

 

 

附件 


